
证券代码：

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9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王秀珍承诺半年内

不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7

月

12

日，公司收到股东王秀珍出具的《承诺函》，王秀珍就

2011

年

7

月

4

日、

2011

年

7

月

5

日

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特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致歉，并承诺如下：

1

、自

2011

年

7

月

12

日至

2012

年

1

月

12

日，本人所持有的所有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含此

次购买及以后派生出的权益性股票），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2

、本人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切实管理好自己名下的股票账户，并接受太极计算

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监督。若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所得收入将全部上缴公司，并自愿接受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王秀珍女士严格遵守承

诺。若王秀珍女士违反承诺减持股份，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其履行违约责任。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编号：临

2011-013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1

年半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约

500

万元，具体业绩数据公司将在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3

、本次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8,416,178.00

元；

2

、每股收益为：

0.27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具体数据应以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福建三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２

号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约

２４００

万元

１１４３０．００

万元 下降

７９．００％

每股收益

０．０２３６

元

／

股

０．１１２４

元

／

股 下降

７９．０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房地产项目受开发周期、项目开工及竣工时间的影响，导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可竣工

结算项目较少，农药、化工业务因异地整体搬迁销售收入大幅减少，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可确认的收

入与

２０１０

年同期相比有较大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

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14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中期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

为

-2600

万元。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871

万元

2

、每股收益：

0.31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

、公司

2011

年上半年期间费用上升。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自去年下半年以

来，贷款利率不断提高，以及公司贷款规模不断扩大；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公

司新增的设备增加了折旧摊销；为解决关联交易从宝胜集团购买的土地等资产，新增了成本的摊销；

2

、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但实物量同比下降，营业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大。主要是由

于去年

12

月份和今年

1

月份销售回款情况较好，结算了相应的市场开发费用，同时销售人员出差差旅

费、运输费用也有所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测已经公司管理层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1

年半年报披露的数据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070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3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

：

00

，会期半天。

2

、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莲岳路

1

号磐基中心商务楼

1607

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建成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代表股份

190,537,137

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50.69%

。

董事长许建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福建至理律师

事务所张明锋律师、林涵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场表决，

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其表决结果为：同意

5

人，代表股份

190,537,13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1

年

6

月修订稿）》全文详见

2011

年

6

月

24

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张明锋律师、林涵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册；

2

、董事、监事及记录人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2

日

股票代码：

000750

股票简称：

SST

集琦 编号：

2011－033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现金选择权行权风险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告仅为对桂林集琦重大资产重组现金选择权权利持有人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可能存在的风险

作简要的提示性说明，不构成对是否申报现金选择权的任何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权风险，自行作

出是否行权的决策

,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发布了《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

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公告》（以下简称

"

实施公告

"

），投资者

欲了解本公司现金选择权的详细情况， 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

：

//www.szse.cn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查阅相关文件。

如无特别说明，本提示性公告的相关释义与实施公告保持一致。

特别风险提示：

1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申报服务。本公司流通股股东可

以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按照

3.72

元

/

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由国海证券现有全

体股东按其

2008

年

9

月

30

日持有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向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支付现金对价，相应受让

公司股份。

2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为

2011

年

7

月

11

日

～2011

年

7

月

15

日，申报期间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

3

、本公司现金选择权（集琦

JQP1

）行权价格为

3.72

元，行使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投资者以

3.72

元

/

股的价

格卖出本公司股份并获得现金对价。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一个交易日，

SST

集琦的股票收盘价格为

4.39

元，是行使现金选择权价格的

1.18

倍。若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对投资者来说将可能导致亏损。同

时，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投资者将无法获得桂林集琦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送出的股份。

投资者如已申报现金选择权行权，当日交易时段（

09:30～15:00

）内可以撤销申报。

举例：权利持有人甲持有集琦

JQP1 (

权利代码：

038016)100

份，且持有

SST

集琦股票

100

股，甲在行

权申报期间操作了对

100

份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指令，将以

3.72

元

/

股的价格卖出权利持有人甲持有

100

股

SST

集琦股票。按照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不考虑交易费用），将导致亏损

67

元。

4

、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应于在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1

年

7

月

15

日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内对其所

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SST

集琦股票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投资者应当核对持有的股份数量，申报的股份将

被临时冻结，直至转让确认及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5

、本公告仅对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可能存在的风险作简要的提示性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是否申报

行权的任何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权风险，自行作出是否行权的决策。

投资者申报行权或不申报行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本公司对投资者申报行权

或不申报行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使现金选择权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8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648

号文核

准，

2010

年

5

月

31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600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3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为

1,680,000,000.00

元，发行费用合计

50,997,727.09

元，其中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佣金、保荐费

用合计

41,213,297.00

元，兆驰股份其他发行费用

9,784,430.09

元，扣除上述

50,997,727.09

元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为

1,629,002,272.91

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鹏所验字

[2010]

208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

2010

年

12

月

28

日

,

财政部发布《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

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2010]25

号文）

,

其中规定企业为发行权益性证券（包括作为企业合并对价发行的权

益性证券）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交易费用，应从发行收入中扣减；但

"

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

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

，同时应当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

司已对在发行费用中列支的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共计

4,356,979.00

元调整至当期损益， 并已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退回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33,

359,251.91

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特别规定》、《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

2010

年

6

月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泰然支行、中国银行深圳分

行上步支行、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百花

园支行（以下统称

"

开户银行

"

）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并与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0-007

号公告。

为方便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2011

年

6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1-047

号公告。

2011

年

7

月

12

日，公司与

保荐人国信证券及两家开户银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调整后的两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账号和用途分别为：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火车站支行，账号为

36001050330052501739

，截止

2011

年

6

月

27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32,977,846.09

元

,

用于数字机顶盒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公司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人民币

130,000,000.00

元。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或不再以定

期存款方式存放时，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国信证券。存单不得质押。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中环支行，账号

102013512010003773

，截止

2011

年

6

月

24

日，专户余

额人民币

119,498,761.94

元，用于蓝光视盘机建设项目、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公司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人民币

119,498,761.94

元。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或不再以定

期存款方式存放时，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国信证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和开户银行双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

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信证券的保荐代表人甘燕鲲、李波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的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国信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

000929

编号：

2011

（临）

-010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关于刊发提示性公告的函》，现依据该

办事处所提供相关资料将股权转让事项公告如下：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与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7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

合同（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我公司

23

，

263

，

158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2%

）中的

17

，

263

，

158

股（占

9.29%

），以不低于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值的

90%

转让

于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每股转让价

11.24

元，转让总价款

194,037,896

元。本次转让已获得国家财

政部批复同意 （《财政部关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批复》

财企函【

2008

】

1

号）。详见本公司

2008

年

3

月

8

日《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转让的提

示性公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市金亚龙投

资有限公司双方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但由于付款纠纷，本次转让的股权一直未予过户。

2011

年

7

月

1

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给我公司发来《关于刊发提示性公告的函》并随

函送达《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1

城法民二初字第

44

号，以下简称《判决书》）。据《判决

书》称，原股权受让方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亚龙公司

"

）在支付了

12,000

万元转让价

款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其无能力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合同》，进而与该案原告湖南昱成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湖南昱成

"

）协商，由原告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合同》下的全部合同权利义务，并在支付完

标的股份剩余转让价款后，由该案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公司

"

）将标的股份直接过

户至原告名下。

2009

年

3

月

25

日，金亚龙公司向被告长城公司发出了由原告湖南昱成来履行《股份转让合

同》下的全部合同权利义务，并在原告支付完剩余的股份转让价款后，将标的股份直接过户至原告名下

的报告，被告同意原告代替金亚龙公司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合同》。因此，原告湖南昱成在

2009

年

3

月至

12

月期间分三次付清了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及

194

万元违约金。此后，虽经原告和金亚龙公司屡次敦促，但被

告一直未为原告办理转让股份登记过户手续，故原告诉至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请求司法裁决。兰州市城关

区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

"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

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

的规定判决：确认原告湖南昱成对被告长城公司兰州办事处出让的兰州黄河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

263

，

158

股股权享有完全股东权利， 被告长城公司兰州办事处在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将标的股份为原告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被告未提出上诉。

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900

万元， 由自然人谢志贤出资

3,178

万元， 占出资比例的

81.5%

，徐劲笛出资

722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18.5%

，法定代表人钟彪，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锦

峰大厦十九楼

C

、

D

、

E

座。经营范围：兴办各类实业；经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由自然人苏丽娟出资

3,5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70%

，曾

麟芝出资

1,5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30%

，法定代表人苏丽娟，注册地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先锋村。经营范

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科技产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经销水暖器材、五金交电、建筑材料（不含硅

酮胶）。据湖南昱成自称与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企业（具体关联关系不详），本次权益变动

完成前，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兰州黄河的控股股东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持有

49%

的股权，并持有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

45.95%

的股权。

本次权益变更完成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仍持有本公司

6

，

000

，

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23%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7

，

263

，

15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29%

，为本公司第二大股

东。

但是，

2011

年

7

月

12

日， 我公司又收到金亚龙公司致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并抄送我公司的 《申诉书》。

《申诉书》就《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1

城法民二初字第

44

号）做出判决所依据的资料、

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审判程序的合法性等提出了异议。《申诉书》主要内容如下

:

（兰州市）城关区法院的判决存在如下明显错误：

1

、城关区法院判决所依据的

2009

年

3

月

25

日《关于股份转让过户等问题的报告》、

2010

年

3

月

23

日

《关于恳请尽快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手续的函》，申诉人在判决作出前已被通知撤销。上述函件系申诉

人单方面向兰州办事处作出的意思表示，兰州办事处收函后，既未表示同意，也未按照函件的要求办理

股份过户手续，申诉人有权撤销上述函件。城关区法院判决认为申诉人不能撤销上述函件，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上述函件被撤销后，昱成公司诉求的基础事实己不存在。城关区法院依据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作

出判决，该判决存在明显错误，应当予以撤销。

2

、城关区法院判决认定申诉人与昱成公司之间存在股份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关系，而该案证

据中，除有申诉人曾发出后被撤销的函件外，没有申诉人与昱成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或权利义务的

转让合同。申诉人发出的函件是向兰州办事处指定付款人和股份受让人的函件。昱成公司向兰州办事处

付款，兰州办事处接受显成公司的付款，也是基于申诉人向兰州办事处出具了委托付款书，系委托付款

关系，不改变权利义务相对关系。因兰州办事处对申诉人函件未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申诉人的函件不

产生对兰州办事处的约束力，兰州办事处的权利义务相对人仍然是申诉人，没有发生变化。兰州办事处

未办理股份过户的事实也证明其并未受申诉人函件的约束。所以，城关区法院认定申诉人与显成公司之

间存在股份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的转让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认定事实错误，该判决应予撤销。

如果按照城关区法院认定申诉人与昱成公司之间存在股份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 昱成

公司作为权利义务的受让人，应受股份转让合同的约束。因股份转让合同有仲裁条款的约定，人民法院

对显成公司与兰州办事处的案件没有管辖权。法院受理和裁判案件，为程序错误。

3

、城关区法院判决认定申诉人不能撤销上述函件，而申诉人并非该案当事人。城关区法院作出该判

决，剥夺了申诉人陈述、申辩的权利，侵害了申诉人依法享有的民事实体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该案诉讼

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

4

、城关区法院判决确认了昱成公司股东资格，而该案遗漏了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必要

的诉讼当事人， 即确认公司股东资格的案件排除了公司的意志， 剥夺了公司依法享有的表达意思的权

利，剥夺了公司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因该案遗漏必要的诉讼当事人，诉讼程序违法，该判决应当予以撤

销。

5

、城关区法院受理的案件为确认之诉，而判决结果却包含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200

元案件受理费，却

裁判近两亿元股份过户。该按判决超出确认之诉的规定范畴，违反法律规定，审判程序违法，该判决应予

撤销。

综上所述，因城关区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且审判程序违法，该判决应

当予以撤销。本案应当按照主管及级别管辖的规定，重新处理。

另：因城关区法院的判决，昱成公司和兰州办事处均未上诉，该判决己发生法律效力。然而，如果该

判决所确定的股份过户得到实际执行，将导致错误判决产生不可回转、损失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本案

标的为

1726

万股股份，涉及价值近两亿元，如此巨大金额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使各方当事人权益所遭

受的损失根本无法挽回。鉴于此，申诉人提请贵院高度关注，立即启动再审复查程序，并先行停止对错误

判决的执行。

对于此案的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并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亦将尽快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４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３

证券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各发电企业上报数据统计，

２０１１

年二季度， 公司全资及控股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

１５７．４４

亿千瓦

时，上网电量

１５０．９９

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２４．３０％

和

２４．６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全

资及控股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

２９７．７６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２８４．９７

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１４．９９％

和

１５．３９％

。公司投资企业本季度及上半年累计电量完成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二季度公司投资企业电量完成情况如下：

项 目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上网电量

（

亿千瓦时

）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

％

）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

％

）

一

、

全资及控股企业

国投津电

３３．３７ ２４．７９ ３４．６１ ３１．６９ ２３．３３ ３５．８３

国投宣城

８．５５ ６．２５ ３６．８０ ８．１０ ５．９２ ３６．８２

国投北部湾发电

８．９１ ９．１７ －２．８４ ８．３０ ８．５５ －２．９２

国投曲靖发电

１６．８７ １８．７３ －９．９３ １５．５７ １７．２２ －９．５８

靖远二电

１３．７５ ８．１１ ６９．５４ １２．８３ ７．５７ ６９．４８

华夏电力

１９．５５ １１．００ ７７．７３ １８．４６ １０．２６ ７９．９２

国投小三峡

１０．７０ １１．７８ －９．１７ １０．６０ １１．６８ －９．２５

国投大朝山

１７．５３ １４．２８ ２２．７６ １７．４５ １４．２２ ２２．７１

二滩水电

２５．９７ ２２．０５ １７．７８ ２５．７９ ２１．８８ １７．８７

国投白银风电

０．２１ ０．２３ －８．７０ ０．２１ ０．２２ －４．５５

国投张家口风电

０．６３ － － ０．６３ － －

酒泉一风电

０．６０ ０．２６ － ０．５９ ０．２６ －

酒泉二风电

０．６５ － － ０．６２ － －

国投石嘴山

０．０４ － － ０．０４ － －

国投格尔木

０．０６ － － ０．０６ － －

国投敦煌

０．０５ ０．０１ － ０．０５ ０．０１ －

合计

１５７．４４ １２６．６６ ２４．３０ １５０．９９ １２１．１２ ２４．６６

二

、

参股企业

铜山华润

２４．８５ － － ２３．４４ － －

徐州华润

２０．２７ １８．５１ ９．５１ １９．１６ １７．３６ １０．３７

淮北国安

８．４０ ６．５２ ２８．８３ ７．８８ ６．０８ ２９．６１

甘肃张掖

１０．８７ ９．１９ １８．２８ １０．１９ ８．５９ １８．６３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投资企业电量完成情况如下：

项 目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上网电量

（

亿千瓦时

）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

％

）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

％

）

一

、

全资及控股企业

国投津电

５９．５７ ４１．２２ ４４．５２ ５６．４９ ３８．７２ ４５．８９

国投宣城

１７．６８ １６．０１ １０．４３ １６．８１ １５．２０ １０．５９

国投北部湾发电

１８．３４ ２１．７１ －１５．５２ １７．０９ ２０．３０ －１５．８１

国投曲靖发电

３３．４０ ４０．１０ －１６．７１ ３０．８７ ３７．０４ －１６．６６

靖远二电

３３．４１ ２９．８５ １１．９３ ３１．２３ ２７．９７ １１．６６

华夏电力

３７．４４ ２５．６５ ４５．９６ ３５．３１ ２４．００ ４７．１３

国投小三峡

１５．８１ １７．１７ －７．９２ １５．６２ １６．９８ －８．０１

国投大朝山

２８．７９ １９．８６ ４４．９６ ２８．６６ １９．７４ ４５．１９

二滩水电

４８．６３ ４６．４８ ４．６３ ４８．２９ ４６．１４ ４．６６

国投白银风电

０．４３ ０．４８ －１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４７ －１０．６４

国投张家口风电

１．１５ － － １．１４ － －

酒泉一风电

１．４６ ０．４０ － １．４３ ０．３９ －

酒泉二风电

１．４３ － － １．３９ － －

国投石嘴山

０．０７ － － ０．０７ － －

国投格尔木

０．０７ － － ０．０７ － －

国投敦煌

０．０８ ０．０１ － ０．０８ ０．０１ －

合计

２９７．７６ ２５８．９４ １４．９９ ２８４．９７ ２４６．９６ １５．３９

二

、

参股企业

铜山华润

５６．７７ － － ５３．６８ － －

徐州华润

３７．２２ ３７．２２ ０．００ ３５．１３ ３４．９８ ０．４３

淮北国安

１７．５４ １４．９８ １７．０９ １６．４４ １４．０８ １６．７６

甘肃张掖

２２．２０ ２１．０６ ５．４１ ２０．８７ １９．７７ ５．５６

发电量变动原因分析：

国投津电受去年同期电煤供应紧张影响，发电量偏低，今年上半年受益于电力市场需求旺盛，燃料

供应充足，机组利用小时大幅提高，发电量同比增幅较大。

华夏电力受益于电力市场需求旺盛，以及水电来水量同比减少，火电机组利用小时增加，发电量同

比增幅较大。

国投大朝山受益于云南省雨量充沛，以及上游水电站建成蓄水，发电量同比增幅较大。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 市 公 司 名 称

：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简 称

：

一汽轿车

股 票 代 码

：

０００８００

股 票 上 市 地 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 购 人 名 称

：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长春市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２２５９

号

通 讯 地 址

：

长春市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２２５９

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本

报告书摘要。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

购人在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

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所持有的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已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本次收购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

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

、

一汽股份

、

本公司 指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被收购人

、

一汽轿车 指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一汽

、

一汽集团 指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一汽资产公司 指 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一汽夏利 指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一汽整体重组改制 指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中国一汽整体重组改制方案

，

中国一汽

以实物

、

现金

、

股权等经营性资产

（

含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轿车股

份

），

联合一汽资产公司以现金出资

，

共同发起设立中国第一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

本次收购 指

作为中国一汽向一汽股份出资的一部分

，

一汽集团将持有的

５３．０３％

一汽轿车股份投入到一汽股份

，

从而构成一汽股份对一汽轿车的

收购的行为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２２５９

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一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８０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２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２８８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制造及再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金属铸锻、模具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专业技术

服务；计算机及软件服务；火力发电及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水和燃气供应；道路货物运输；仓储业；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及车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商务服务；劳务服务；

汽车及二手车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

。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２２５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

—

８５７３１１６９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一汽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中国一汽直接及间接持有收购人一汽股份

１００％

股权，系一汽股份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

国一汽

１００％

权益，是中国一汽的唯一出资人，为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一汽前身为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成立于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现为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

住所：长春市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２２５９

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一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７９

，

８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汽车及汽车配件、小轿车及小轿车配件、旅游车及旅游车配件、汽车修理、动能输出、机械加

工、建筑一级；汽车技术研发；试验检验、检测检定、媒体广告、劳务服务

＊

。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其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主要业务和主要财务数据

１

、收购人主要业务

一汽股份的主要业务为汽车制造、销售、服务及汽车技术研究、开发及服务。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的主要业务和主要财务数据

１

、中国一汽主要业务

中国一汽是我国“一五”时期建设的国家重点项目，是我国三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第一汽

车制造厂更名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

自

１９５３

年建成，中国一汽经历了“工厂建设”、“产品换型、工厂改造”、“上轻轿”、“做强做大自主事业”

四个发展阶段。截至目前，中国一汽已经形成了由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组成的包括轿车、中重型、轻微客在

内的全系列车型，组建了汽车研发体系、生产体系、辅助体系及衍生体系四大业务体系。

中国一汽在国内形成了东北、华北和西南三大生产基地。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实现汽车销量分别为

１６５．５

万

辆、

１９４．５

万辆、

２６６．８

万辆。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中国一汽整体重组改制方案，中国一汽将整车及关键零部件业务及资产、人

员全部投入一汽股份。一汽股份成立后中国一汽的业务将调整为以对外投资及股权管理等为主。

２

、中国一汽主要财务数据

一汽股份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设立不满三年。中国一汽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

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７２

，

５４９

，

７８７

，

９８３．６５ １３１

，

１７８

，

６５７

，

２８５．６６ １０５

，

３０１

，

６７１

，

３４５．０１

负债总额

１０２

，

８０５

，

６６９

，

８９７．９８ ８１

，

９６５

，

７１７

，

９５５．０４ ６９

，

６５７

，

５７３

，

５６７．９７

所有者权益

６９

，

７４４

，

１１８

，

０８５．６７ ４９

，

２１２

，

９３９

，

３３０．６２ ３５

，

６４４

，

０９７

，

７７７．０４

资产负债率

（

％

）

５９．５８ ６２．４８ ６６．１５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收入

２９４

，

０１５

，

５１７

，

１４９．１６ ２０６

，

５０２

，

２５９

，

２２５．２６ １６４

，

３４２

，

８８２

，

１３４．３８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７３

，

６１３

，

７５０

，

８３２．１３ １９１

，

９９３

，

９３９

，

２０３．５８ １５１

，

５７７

，

１７４

，

８８７．３７

净利润

２４

，

８９５

，

７６４

，

８７１．３７ １５

，

８６４

，

３１６

，

６０９．７４ ６

，

６８１

，

０２２

，

６６１．０５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５．７０ ３２．２４ １８．７４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一汽股份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设立不满三年，收购人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中国一汽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徐建一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董事长兼总经理 否

滕铁骑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董事 否

金毅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董事 否

秦焕明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董事 否

吴绍明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董事 否

董春波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董事 否

孙国武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董事 否

黄文昌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董事 否

许宪平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董事 否

王昭翮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监事会主席 否

赵玉国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监事 否

李冲天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职工监事 否

祝春雨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职工监事 否

尚兴中 男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监事 否

以上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根据中国一汽整体重组改制方案，中国一汽出资完成后，本公司除将持有一汽轿车

５３．０３％

股份外，还

将持有一汽夏利

４７．７３％

股份，此外，本公司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任何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

的股份。

根据中国一汽整体重组改制方案， 中国一汽出资完成后， 本公司将直接持有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７０．７９８５％

股权，并通过一汽轿车持有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２１．７４６０％

股权；通过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和一汽轿车

间接持有吉林亿安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６５％

的股权。除此之外，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任何金融

机构

５％

以上的股份。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中国一汽除通过本公司间接控制一汽轿车、一汽夏利两家上市公司外，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及股票代码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ＳＺ００２２３２ １９

，

８８５．４３ ４８．６７％

２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 ＳＨ６００７４２ ４

，

２６０．４３ ２０．１４％

３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 ＳＨ６００１４８ ３

，

３２７．７５ ２３．５１％

中国一汽除通过本公司间接持有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和吉林亿安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外， 还通

过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６．４１４６％

股权；同时，中国一汽还持

有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０％

的股份。除此之外，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任何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股份。

第三节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系为中国一汽实施主业重组改制、履行出资义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上市的有关精神，积极配合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进程，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国一汽通过主业重组改制设立一汽股份，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资本实力，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更加

充分地发挥行业主导作用。

二、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持股安排外，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一汽股份暂无继续增持一汽轿车股份

的计划，也无任何对外处置一汽轿车股份的计划（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转让除外）。

三、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国一汽总经理办公会决议通过了《中国一汽主业重组改制方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整体重组改制并上市有关事项

的批复》（国资改革［

２０１１

］

４０６

号），批准中国一汽整体重组改制方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整体重组改制并上市项目资产

评估结果核准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５１３

号）；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

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５７９

号），批准一汽股份国有股权管理方案，一汽股份成立后，中国一汽所持有的

８６

，

２９８．３６８９

万股一汽轿车股份持有人相应变更为一汽股份；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 《关于设立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资改革

［

２０１１

］

５８６

号），批准中国一汽联合一汽资产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一汽股份；

６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次收购尚待中国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

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本次收购前，一汽股份不直接或间接持有一汽轿车任何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一汽股份将直接持有一汽轿车

８６２

，

９８３

，

６８９

股股份，占一汽轿车总股本的

５３．０３％

，成

为一汽轿车的控股股东。

二、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通过股权出资方式进行。

中国一汽作为一汽股份的发起人，将其持有的一汽轿车全部股份，共计

８６２

，

９８３

，

６８９

股，作为出资注入

一汽股份。

三、本次收购前后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在本次收购过程中，一汽轿车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中国一汽由一汽轿车的直接控股股东变为间

接控股股东，一汽股份成为一汽轿车的直接控股股东，具体股权变化情况如下图：

四、本次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一汽股份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一汽轿车

８６２

，

９８３

，

６８９

股、占总股本

５３．０３％

的股份，其中处于限售状态

的流通股有

２１５

，

７４５

，

９２２

股。除此之外，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次收购不存在任何附加特殊条件、亦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一汽不再直接持有一汽轿车的任何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除将获得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轿车

５３．０３％

的股份外，不存在其他安

排。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一汽股份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履行中国一汽在股权分

置改革时所作出的承诺，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股权变动及其信息披

露的相关规定。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收购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且不存在《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１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２

、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３

、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二、本报告书摘要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公司及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建一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一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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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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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三


